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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

晋银函〔2024〕67号

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关于省政协

十三届二次会议经济建设类第0569 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王晶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建议》

收悉。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分行科技金融工作开展情况

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科教兴省、人才

强省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联合省科技厅成立支持科技型企业融

资行动工作专班，研究制定并组织落实《山西省金融支持科技型

企业发展实施细则》，指导金融机构精准聚焦我省科技创新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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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，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科技创新领域。

（一）扩大信贷投放。督促各银行机构充分结合科技型企业

实际，努力挖掘有效信贷需求，并结合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降低

融资成本，实现科技金融领域信贷投放实现较快增长。截至2023

年末，山西省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1537.9亿元，同比增长12.1%；

山西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201.4亿元，同比增长37.8%。

（二）强化产品创新。督促各银行机构精准聚焦科技金融领

域，创新完善体制机制，持续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，不断丰

富科技金融“产品库”。截至目前，各银行机构已推出一系列科

技金融产品，如工商银行“高新贷”、农业银行“晋创贷”“火

炬积分贷”、中国银行“科贷通宝”、建设银行“善新贷”、光

大银行“阳光科创贷”等创新产品，通过上述产品已累计为 900

余家科技创新领域企业提供授信近47亿元。

（三）促进银企对接。建立名单推送机制，及时将省科技厅、

省工信厅等部门筛选的科创型企业名单推送至金融机构；加强与

省科技厅等部门的沟通协作，组织多场科技金融专场对接签约活

动，促成部分金融机构与科创型企业签订合作协议，探索银企共

同成长新模式。截至2023 年末，联合省科技厅、省地方金融管理

局等部门通过“线上+线下”银企对接方式，累计助力 1629 家企

业获得授信86.4亿元，为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提供融资服务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完善多部门协作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等建

议，我分行将积极采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

（一）完善科技金融组织体系。鼓励银行机构在“晋创谷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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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科技资源集聚地区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或科技支行，适当下

放授信审批、利率定价和产品创新权限。促进地方金融组织规范

发展，支持设立或引进专业化、有特色的地方金融组织，为科技

型企业及人才的差异化金融需求提供有效补充。支持金融机构运

用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数字化水平。鼓励银行机构单列科技型

企业贷款信贷规模、配置专项额度，实施优惠内部资金转移定价，

优化信贷审批流程，采取更加灵活的利息还付方式，不断提升服

务水平。

（二）丰富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。引导银行机构强化对科技

型企业的信贷支持，特别是信用贷款的投放力度，努力实现科技

型企业贷款余额、贷款户数不断增长，保持科技型企业中长期贷

款合理增速。鼓励银行机构针对科技型企业成长全周期“量身定

做”各类信贷产品，进一步拓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规模。创

新开发“科创人才贷”“研发贷”等产品，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与

外部投资机构深化合作，探索“贷款＋外部直投”等业务新模式。

支持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探索合作新模式，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保

险保障和增信支持。鼓励符合条件的法人金融机构发行创新创业

金融债券，拓宽信贷资金来源。

（三）完善科技金融配套政策。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

贷款引领撬动作用，鼓励银行机构向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特别

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发放利率优惠的中长期贷款，不断加

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。对积极发放科技信用贷款、中长期贷

款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的银行机构，通过再贷款展期提供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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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资金支持。充分发挥我省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行动工作专班作

用，根据行业主管部门推荐的企业项目信息，适时组织金融机构

与科技型企业开展“线上+线下”对接活动，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

题，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。

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

2024年 4月 24日


